
拉萨市人民政府公报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2025
第 11 期（总第 178 期）



10 月大事记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7

拉萨市人民政府公报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2025

第 11 期（总第 178 期）

（月刊）

目录

大 事 记

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史文颖

副主任：陈元鹏

委 员：马 博 洋 洛 旦 贺 门 龙

赵 亮 梁 维 赵 璇

张 强 卓 拥 贡秋玉珍

王 静 陈 建 平 罗布次仁

丁 剑 王 一 民 朱 本 新

主 编：卓嘎拉姆

执行编辑：陈 颢

编辑出版：《拉萨市人民政府公报》编辑部

主管：拉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主办：信息科（政务公开办公室）

编辑室电话：0891-6958870

网址：http://www.lasa.gov.cn

地址：拉萨市江苏大道 69 号

邮政编码：850000

市 政 府 办 公 室 文 件

拉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拉萨市深化推

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案（2025-2028 年）》的

通知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



市 政 府 办 公 室 文 件

— 1 —

拉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拉萨市

深化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案

（2025-2028 年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功能园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拉萨市深化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案（2025-2028 年）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拉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0 月 17 日

拉萨市深化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案

（2025-2028 年）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关于绿色矿山建

设的决策部署，统筹生态保护第一与矿业高质量发展，坚持政府引导、部门协

作、企业主建、社会监督，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全过程，

切实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水平。严格按照《西藏自治区进一步加强绿色

矿山建设的若干措施》（藏政办发〔2025〕15 号）要求，以 2024 年为基准，

所有新建矿山投产后 2 年内、在产矿山 5 年内完成绿色矿山建设，2026 年底前

矿山安全标准化建设达到三级以上，推动实现拉萨市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机制更

加完善，逐步形成“开发与保护协同、生态与经济双赢”的拉萨特色绿色矿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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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局。结合拉萨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部门职责分工

为全面夯实绿色矿山建设质量根基，高效推进遴选工作规范有序开展，切

实保障符合条件的矿山顺利通过绿色矿山遴选，杜绝因部门前期工作疏漏导致

遴选受阻，市直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县（区）的监督指导力度，通过定期调研、

专项培训、现场督导等方式明确工作标准、细化任务分工，确保县域绿色矿山

培育及审查准备工作方向不偏、落实有力。各县（区）要切实扛起属地责任，

将绿色矿山建设相关监管工作纳入日常重点，建立“日常巡查+定期核查”机

制，对矿山基础条件、材料合规性等关键环节逐项把关，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

处；自然资源、发改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应急、林草等参与绿色矿山先决条件

审查的部门，要强化协同联动，聚焦各自审查职责，加大日常排查频次与深度，

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时限及要求，实行闭环管理，确保问题

早发现、早处置，坚决杜绝因排查不细致、管理不到位、处置不及时导致绿色

矿山遴选先决条件审查未通过。

1.自然资源部门。统筹绿色矿山专项工作，包括年度计划制定、进度汇总、

培训指导。组织绿色矿山认定核查，组建由地质、采矿、生态等领域专家组成

的评审组，开展年度绿色矿山评估，建立绿色矿山动态管理台账。负责矿山“三

率”（开采回采率、选矿回收率、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）监管，矿山开采方

案和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等执行情况的监管。会同发改、经信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

应急管理、林草等部门对绿色矿山遴选先决条件进行初审。

2.发改部门。负责监督矿山企业制定年度能源管理计划，建立全过程能耗

管理体系、能耗台账等，同时监管矿山企业能耗是否达标、是否逐年降低等工

作。负责监督矿山企业与地方建立利益共享机制。

3.经济和信息化部门。鼓励引导矿山技术改造与智能化转型，支持大中型

矿山建设“矿山综合管控平台”；推动选用国家鼓励、支持和推广的采选工艺、

技术和装备，排查整顿国家明令禁止和已淘汰的落后设备工艺。落实工业领域

各项监管、扶持政策，对开展数字化建设、技术改造的矿山，靠前服务，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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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，精准服务，协助申请工业专项扶持资金。

4.生态环境部门。负责矿山生态环境准入，依法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手续，

落实污染治理设施“三同时”制度。按照国家、自治区废水、废气、噪声、固

废排放标准，监督矿山企业建立建立监测制度，开展日常监测，确保排放达标。

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，对未实时监测、超标排放、存在的环境污染等，采取

约谈、罚款、停产整改等措施，情节严重的纳入企业环境信用“黑名单”。

5.应急管理部门。督促非煤矿山企业依法办理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落实

企业主体责任，认真开展各类专项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依法查处非煤矿

山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和一般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

育培训情况。监管矿山重点区域安全，要求采空区、尾矿库、排土场建立在线

监测系统，督促指导非煤矿山编制应急救援方案和应急救援演练工作。负责监

督非煤矿山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落实情况。指导企业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

推动“绿色”与“安全”协同。

6.公安部门。负责监管非煤矿山企业民用爆炸物品的储存、运输、登记、

使用管理和对民用爆炸物品从业人员的审核、培训和资格认证工作，确保爆破

工作符合安全规程。

7.水利部门。负责监督矿山企业落实水土保持方案，在投产前开展水土保

持设施自主验收并报备、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。负责审核矿山水资源论证报

告，监督矿山企业落实水资源综合利用。

8.林草部门。负责统筹安排绿色矿山占用林地定额，办理占用林草地相关

手续，审核矿山是否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、基本草原等。

9.住建部门。对非煤矿山范围的办公区、生活区、生产区等永久性房屋建

筑进行安全监管和技术指导。

10.市场监管部门。负责矿山企业统一登记注册及营业执照核发，监督检

查登记注册行为，依法依规将失信矿山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

企业名单，加强信用监管。

11.科技部门。支持矿山企业科技攻关，加大研发及技改投入，培育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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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质生产力。支持绿色矿山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，享

受相应的支持政策。

12.税务部门。负责落实绿色矿山相关税收支持政策。

13.财政部门。负责绿色矿山第三方评估工作经费保障。

14.属地县（区）政府。统筹辖区内绿色矿山建设推进，承接落实部门职

责。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日常监管与服务，同时邀请第三方专业技术力量参与，

提升监管指导的专业性与精准度，确保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到位。加强绿色矿

山建设宣传引导，激发企业主动参与积极性，提高群众对绿色矿山建设的认知

率，为绿色矿山建设凝聚共识。为矿山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（如手续代办、政

策解读），压缩审批时限。搭建企地沟通平台，倾听诉求，协调解决矛盾纠纷，

确保企地和谐。

二、进度安排（2025-2028 年）

（一）2025 年，启动攻坚

完成动员部署。召开全市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专题会议，制定印发全市绿色

矿山建设工作实施方案；涉矿县（区）、各部门制定配套方案，矿山企业完成

自评并制定整改计划。

推进重点改造。重点推动第一梯队中还未纳入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的 7

家矿山绿色矿山升级改造，开展绿色矿山自评估工作，确保 2025 年底前自评

估结果达到自治区级绿色矿山标准。

择优升级。组织墨竹工卡县知不拉铜多金属矿、当雄县曲玛多矿泉水申报

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，打造绿色矿山示范样板。

（二）2026 年，全面推进与批量达标

扩大改造范围。组织第一梯队申报 2026 年自治区级绿色矿山遴选。同时，

启动第二梯队绿色矿山升级改造，确保 2026 年底前自评估结果达到自治区级

绿色矿山标准。

择优升级。从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择优推选堆龙德庆区乃琼镇加木村

大理岩矿、林周县帮中锌铜矿申报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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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27 年，深化提升与基本覆盖

攻坚剩余矿山。组织第二梯队申报 2027 年自治区级绿色矿山遴选。同时，

强化督促第三梯队的绿色矿山改造升级。针对第三梯队中仍未完成投产的，依

法限期完成整改并投产。已正式投产的，原则上正式投产后 2 年内完成绿色

矿山建设。

择优升级。从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择优推选申报国家级绿色矿山遴

选。

（四）2028 年，查漏补缺与全面建成

收尾整改。对剩余持证在产且未达标矿山，坚持服务与监管并重，一方面

主动靠前提供技术指导，协助解决难点问题。一方面同步落实强制措施，对未

达标矿山限期整改，限期整改未到位的，责令停产整改，直至矿山全面达到绿

色矿山建设标准要求，方可恢复生产，确保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刚性落地。

最终目标。2028 年 12 月底，所有已投产 2 年的新建矿山、在产 5 年的矿

山完成绿色矿山建设，实现全市绿色矿山建设机制更加完善，矿业发展实现

“生态友好、效益显著、企地共赢”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建立长效机制

全面对标《西藏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》《西藏自治区绿色矿山建

设标准（试行）》《西藏自治区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若干措施》等，坚

持“标准刚性、责任压实、协同高效、特色适配”，将绿色矿山建设贯穿矿山

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生产、闭坑全生命周期。建立“月调度、季督查、年总结”

机制，确保各部门、各矿山任务落地，杜绝“重形式、轻实效”，推动绿色矿

山建设成果可量化、可核查、可长效。

（二）形成工作合力

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生态环境等各部门共同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工作，按照

职责分工密切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部门应健全沟通协调机制，加强绿色矿

山动态监管，及时通报有关信息。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的，及时移交职能部门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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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处理。同时要将绿色矿山建设情况与矿业权延续等审批事项挂钩，对绿色矿

山建设进度滞后的矿山，限期整改仍未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的，不予延续。

（三）严格动态监管

市县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尚未开展创建的矿山，加大督导力度，

推动尽快开展绿色矿山建设，形成绿色矿山建设动态监管台账；严格按照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，每年对不低于 20%的拟建绿色矿山进行一次随机抽查，

严格按照绿色矿山评价指标开展实地核查。

（四）强化技术支撑

组建“拉萨市绿色矿山专家顾问组”，为各部门、各矿山提供免费技术咨

询，组织年度绿色矿山建设第三方评估，精准查找各矿山绿色矿山建设中存在

的短板弱项，专业化指导矿山企业推进绿色矿山建设。同时，加强宣传绿色矿

山政策、标准等，全面提升绿色矿山的认知与支持，营造“共建共享”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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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大事记

10 月 1 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调研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工作，并代表市

委、市政府向市民群众致以节日问候。

10 月 2 日，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占堆以“四不两直”方式，深入我市加

气站、大型商场、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，突击检查安全生产工作，看望一线工

作人员。

10 月 6 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深入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，看望

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。

同日，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占堆深入一线开展燃气、电动自行车安全大

检查。

10 月 9 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深入综保区和拉鲁湿地调研。

同日，拉萨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占堆赴墨竹县等矿山企业开展安全调研。

10 月 12 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出席拉萨师范学院建校 50 周年高质量

发展大会并致辞。

10 月 14 日，自治区党委常委，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主持召开拉萨市着力创

建“三区一高地”领导小组会议。

10 月 15 日，自治区党委常委，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深入城关区实地调研

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。

10 月 16 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主持召开全市重点项目调度会。

10 月 17 日，自治区党委常委、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

会议。

10 月 18 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深入西藏领峰商贸城调研指导工作。

10 月 20 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深入高新区调研指导重点工作并召开

市长办公会议研究数字经济“小组团”援藏工作。

10 月 22 日，自治区党委常委、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主持召开市委议军会议。



— 8 —

大 事 记

同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主持召开全市经济工作务虚会。

10 月 23 日，自治区党委常委、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主持召开市委城市建

设工作专题会。

10 月 24 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。

10 月 27 日，自治区党委常委、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

会议。

同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。

10 月 29 日，自治区党委常委、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出席拉萨市 2025 年干

部荣誉退休仪式并讲话。

同日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王强出席拉萨数字经济专场招商推介会并致辞。

10 月 30 日，自治区党委常委、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深入曲水县宣讲党的

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开展调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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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拉萨市人民政府公报》简介

《拉萨市人民政府公报》是拉萨市人民政府决定创办，经西藏自治区

新闻出版广电局批准，由拉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办编辑出版并公开发行

的政府出版物，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规定的刊登政府规章的标准

文本，是公开政府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等政策信息的重要载体。

《拉萨市人民政府公报》创刊于 1998 年 10 月，前身为《拉萨政报》,2017

年 5 月更现名。

《拉萨市人民政府公报》主要刊载内容为：拉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

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有关法规的决定；市政府发布的行政规章

和决议、决定、命令、政策；市政府批准的有关机构调整、行政区划变动和

人事任免的决定；市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室公开发布的非涉密重要文件；市政

府领导同志批准刊载的其他文件。

《拉萨市人民政府公报》为16开本，月刊，全年12期，必要时不定期出版。

地址：拉萨市江苏大道69号

邮编：850000

电话：0891-6958870

网址：www.lasa.gov.cn


